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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000
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华府大道 1 段 1 号蓝润 ISC2 栋 1 单元 2008 号 成

都天汇致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韩晓银(028-87763797)

发文日：

  2023 年 04 月 27 日

申请号：201911299353.5 发文序号： 2023042700071830

申请人：成都锦胜雾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电器控制系统自主锁机解锁方法及系统

驳   回   决   定

1.根据专利法第 3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53 条的规定，决定驳回上述专利申请，驳回的依据是：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申请属于专利法第 5 条或者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或者第 4 款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申请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第 2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详细的驳回理由见驳回决定正文部分(共 3 页)。

2.本驳回决定是针对下列申请文件作出的: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申请日提交的摘要附图、说明书摘要、说明书第 1-24 段、说明书附图；2023 年 3 月 2 日提交的权利要

求第 1-6 项。

3. 根据专利法第 41 条及实施细则第 60 条的规定，申请人对本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3

个月内向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请求复审。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96 条的规定，复审费应在上述期限内缴

纳，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提出请求。

审 查 员：刘佳菡

联系电话：028-62968171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四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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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 回 决 定

申请号：2019112993535

本决定涉及的是申请号为 2019112993535 的名称为“一种电器控制系统自主锁机解锁方法及系统”的发

明专利申请（下称“本申请”），申请人为成都锦胜雾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日为 2019 年 12 月 17 日。

一、案由

本申请原申请文件权利要求书包括 2 项独立权利要求 1、5 以及 6 项从属权利要求 2-4、6-8。

应申请人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审查员对本申请进行了实质审查，并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发出了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出权利要求 1-8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通知

书中引用了如下对比文件：

对比文件 1：CN 106447854A，公开日为 2017 年 02 月 22 日。

申请人于 2023 年 03 月 02 日针对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并对权利要求进行了修改；

申请人将权利要求 4 的内容补充到权利要求 1 中，并修改了权利要求序号，同时申请人认为，本权利要求 1

中的定时器数据并不相当于对比文件 1 中的时间选项。申请人认为本申请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 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在独立权利要求 1 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基础上,其从属权利要求 2-4 也符合专

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权利要求 5 所述的系统对应于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基于与权利要求 1 相同的

理由,权利要求 5 也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在独立权利要求 4 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基础上,其从属权利要求 5-6 也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

审查员认为，本案事实已经清楚，因此针对【申请日提交的摘要附图、说明书摘要、说明书第 1-24 段、

说明书附图；2023 年 3 月 2 日提交的权利要求第 1-6 项】作出本驳回决定。

二、驳回理由

（一）权利要求 1-6 不具备创造性。

1. 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电器控制系统自主锁机解锁方法，对比文件 1（CN 106447854A）公开了一

种数字焊机的功能控制方法，并具体公开了如下技术特征(参见说明书第 0059 段至第 0127 段，图 4): 显示部

分电路为显示模块，所述数字焊机接收用户输入的解锁码（相当于一种电器控制系统解锁方法，所述电器带

有用户端显示模块和用户端输入模块）；接收用户触发的功能选择指令，根据所述功能选择指令，显示所述

数字焊机的功能选项和时间选项，所述加密芯片根据用户选择的功能选项和时间选项随机生成对应的问题码

（相当于所述电器控制系统通过内置的用户编译器随机生成锁机提示码）；显示所述加密芯片生成的问题码

（相当于通过所述用户端显示模块显示所述锁机提示码）；用户通过电话等方式将所述问题码告知所述数字

焊机的供应商，供应商在所述解锁码生成装置中输入用户告知的问题码，所述解锁码生成装置根据供应商输

入的问题码生成对应的解锁码（相当于在用户将所述锁机提示码提供给所述电器控制系统的供应方后，通过

供应方的服务端输入所述锁机提示码，通过服务端编译器根据所述锁机提示码生成解锁码）；服务端显示模

块，用于显示所述解锁码（相当于显示所述解锁码）；将获得的解锁码发送给用户，接收用户输入的解锁码，

通过所述数字焊机中的加密芯片对所述解锁码进行验证，若所述解锁码的验证通过，则解锁与所述解锁码对

应的功能（相当于在所述电器控制系统的供应方将所述解锁码提供给所述用户后，通过所述用户端输入模块

输入所述解锁码，验证通过后，完成解锁）；显示所述数字焊机的功能选项和时间选项，所述加密芯片根据

用户选择的功能选项和时间选项（相当于定时器数据）随机生成对应的问题码，所述解锁码生成装置根据供

应商输入的问题码生成对应的解锁码，通过所述数字焊机中的加密芯片对所述解锁码进行验证，所述预设验

证码与所述问题码是一一对应的，所述加密芯片判断用户输入的解锁码与所述问题码对应的预设验证码是否

相同，若所述解锁码与所述验证码相同，则所述解锁码的验证通过（相当于所述解锁码是锁机提示码、初始

秘钥及定时器数据进行加密后提取的）。

权利要求 1 和对比文件 1 相比的区别技术特征为：（1）自主锁机，在所述电器控制系统锁机后；（2）

所述解锁码是多位数字或字母的组合。

基于区别技术特征确定本申请实际解决的问题是：（1）如何对整个电器设备进行解锁，提高售后维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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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性；（2）如何根据需要自定义解锁码的格式。

对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1），在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通过在电器控制系统端生成随机码，传输给远程

端生成对应的解锁码，通过验证解锁码，使电器系统的一些功能解锁的基础上，即，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对

电器设备的功能进行自动远程解锁的基础上，为根据需求而解锁机器，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即，

自主锁机，用于在所述电器控制系统锁机后，属于本领域惯用技术手段。

对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2），所述解锁码是多位数字或字母的组合，属于本领域惯用技术手段。

由此可知，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惯用技术手段得出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权利要求 1 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符合专利

法第 22 条第 3 款有关创造性的规定。

2. 权利要求 2 引用权利要求 1，在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通过在电器控制系统端生成随机码，传输给

远程端生成对应的解锁码，通过验证解锁码，使电器系统的一些功能解锁的基础上，即，在对比文件 1 公开

了对电器设备的功能进行自动远程解锁的基础上，为提高电器的安全性，所述电器控制系统断电后，再次上

电后失效并更新锁机提示码，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即，所述电器控制系统断电后，再次上电后失

效并更新锁机提示码，属于本领域惯用技术手段。因此，在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权利要求 2

也不具备创造性。

3. 权利要求 3 引用权利要求 1 或 2 任一项，所述锁机提示码为一串数字、字符、字母或数字、字符、

字母的任意组合，属于本领域惯用技术手段。因此，在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权利要求 3

也不具备创造性。

4. 权利要求 4 请求保护一种电器控制系统自主锁机解锁系统，对比文件 1（CN 106447854A）公开了一

种数字焊机的功能控制装置，并具体公开了如下技术特征(参见说明书第 0059 段至第 0127 段，图 4): 接收用

户触发的功能选择指令，根据所述功能选择指令，显示所述数字焊机的功能选项和时间选项，所述加密芯片

根据用户选择的功能选项和时间选项随机生成对应的问题码，显示所述加密芯片生成的问题码，用户通过电

话等方式将所述问题码告知所述数字焊机的供应商，供应商在所述解锁码生成装置中输入用户告知的问题码，

所述解锁码生成装置根据供应商输入的问题码生成对应的解锁码，将获得的解锁码发送给用户，接收用户输

入的解锁码，通过所述数字焊机中的加密芯片对所述解锁码进行验证，若所述解锁码的验证通过，则解锁与

所述解锁码对应的功能（相当于一种电器控制系统解锁系统，所述解锁系统在用户端包括，用户编译器，用

于在所述电器控制系统，随机生成锁机提示码，用户端显示模块，用于显示所述锁机提示码，用户端输入模

块，用于在所述电器控制系统的供应方将所述解锁码提供给所述用户后，输入所述解锁码，验证模块，用于

对解锁码进行验证，完成解锁，所述解锁系统在服务端包括，服务端输入模块，用于输入所述锁机提示码，

服务端编译器，用于根据所述锁机提示码生成解锁码，服务端显示模块，用于显示所述解锁码）；显示所述

数字焊机的功能选项和时间选项，所述加密芯片根据用户选择的功能选项和时间选项（相当于定时器数据）

随机生成对应的问题码，所述解锁码生成装置根据供应商输入的问题码生成对应的解锁码，通过所述数字焊

机中的加密芯片对所述解锁码进行验证，所述预设验证码与所述问题码是一一对应的，所述加密芯片判断用

户输入的解锁码与所述问题码对应的预设验证码是否相同，若所述解锁码与所述验证码相同，则所述解锁码

的验证通过（相当于所述解锁码是锁机提示码、初始秘钥及定时器数据进行加密后提取的）。

权利要求 4 和对比文件 1 相比的区别技术特征为：（1）自主锁机，用于在所述电器控制系统锁机后；

（2）所述解锁码是多位数字或字母的组合。

基于区别技术特征确定本申请实际解决的问题是：（1）如何对整个电器设备进行解锁，提高售后维护的

便捷性；（2）如何根据需要自定义解锁码的格式。

对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1），在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通过在电器控制系统端生成随机码，传输给远程

端生成对应的解锁码，通过验证解锁码，使电器系统的一些功能解锁的基础上，即，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对

电器设备的功能进行自动远程解锁的基础上，为根据需求而解锁机器，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即，

自主锁机，用于在所述电器控制系统锁机后，属于本领域惯用技术手段。

对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2），所述解锁码是多位数字或字母的组合，属于本领域惯用技术手段。

由此可知，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惯用技术手段得出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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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权利要求 4 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符合专利

法第 22 条第 3 款有关创造性的规定。

5. 权利要求 5-6 引用权利要求 4，其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权利要求 2-3 实质相同，基于评述权利要

求 2-3 相同的理由，在权利要求 4 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权利要求 5-6 也不具备创造性。

（二）针对申请人意见陈述的答复：

申请人认为，对比文件 1 未公开：所述解锁码是锁机提示码、初始秘钥及定时器数据进行加密后提取的

多位数字或字母的组合。对比文件 1 中的时间选项指的是需要使用到的使用时间，本申请权利要求 1 中的定

时器数据并不相当于对比文件 1 中的时间选项。

对此，审查员认为，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参见同上）：所述加密芯片根据用户选择的功能选项和时间选

项随机生成对应的问题码。可知，对比文件 1 中使用了时间数据生成问题码，公开了本申请中使用定时器数

据生成解锁码。同时，对比文件 1 中每次生成的问题码是不同的，能够防止重放攻击，实现了本申请中一次

一密的技术效果。

三、决定

综上所述，本发明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规定，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第二项的情

况，因此根据专利法第三十八条予以驳回。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如果对本驳回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驳回决定之日起三

个月内，向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请求复审。

审查员姓名:刘佳菡

审查员代码:30141785


